
   

2005 年 10 月 28 日法轮大法学员李淑敏,被海淀法院恶警非法强行从家中
绑架。11 月 17 日又被海淀检察院恶警非法强行从家中绑架，现关押在海淀
拘留所迫害。据悉已被非法判刑 3 年。 

李淑敏现年 64 岁，家住海淀区五棵松航天部二院六街坊。李淑敏是一位
老年大法学员，修炼法轮大法后不仅身体健康了，精神面貌也有了很大改变，
按着真、善、忍的要求去做一个“先人后己” 的好人。那么，炼功做好人，
身心健康，何罪之有呢？ 

在此，奉劝那些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不法之徒们：不要一叶障目当江泽

民的殉葬品,为了一时的既得利益，助纣为虐。善恶有报是天理。认真看看《法

轮大法学会公告》,立即停止犯罪, 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！为自己留

条后路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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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轮大法学会于 10 月 9 日在明慧网发表公告，指出：“大
法的传出就是为了救度世人，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人士。即使曾
经做过错事的人，也还有机会弃恶从善。以前犯过罪的，如想
改过，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将保证书和悔过书转交到明慧网或
各地法轮大法学会存档。决心改过的，可暂不追查，以观后效。”

公告同时指出：“天灭中共是历史的必然，神必将清算对
大法行恶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有人不悬崖勒马，继续执行
江氏流氓集团的镇压政策，就是罪不容恕，定将受到严惩。……
从即日起，各省市的主要官员及中共头目如再有参与或继续迫
害法轮功者，从事新的犯罪行为，一旦其离开中国大陆，将受
到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原告的刑事起诉和民事控告，追究其刑
事责任，并寻求经济赔偿。” 

《公告》的发布，是法轮功历经持久理性反迫害，善良最终
遏制残暴、正义最终战胜邪恶,和天理公道全面清算恶人的新阶
段，这个公告对于每一个人都具有意义——最终的选择将决定
最终的结果。法轮功的劝诫和警告决不会是无果戏言。还在参
与迫害的警察和相关人员当及时警醒，珍惜大法的慈悲，把握
最后难得的机会，纠正自己的错误行为，以各种方式将功补过。


